
院舍防疫注射計劃 2017/18 

季節性流感及肺炎球菌疫苗接種資訊 
 

接種疫苗的好處 

由季節性流感或肺炎球菌所引起的呼吸道感染是常見的疾病，而免疫力較低的人和長者一旦染上流感，可能會

出現嚴重併發症，甚至死亡。當流感大流行時，繼發性細菌性肺炎是導致患病和死亡的重要原因。接種疫苗是

其中一種預防季節性流感、肺炎球菌感染及其併發症的有效方法，亦可減低長者入院和死亡的風險。 

季節性流感及疫苗 

流行性感冒（簡稱流感）是一種由病毒引致的疾病。流感可由多種類型的流感病毒引起。而本港最常見的流感

病毒是H1N1及H3N2兩種甲型流感和乙型流感。本港全年都有流感病例，但一般在一月至三月及七月至八月較

為常見。病毒主要透過呼吸道飛沫傳播，患者會出現發燒、喉嚨痛、咳嗽、頭痛、肌肉疼痛、流鼻水及全身疲

倦等症狀。患者一般會在2至7天內自行痊癒。然而，免疫力較低的人和長者一旦染上流感，可能會出現支氣管

炎或肺炎等併發症，嚴重時更可導致死亡。健康人士亦有可能患上嚴重流感。 

 季節性流感疫苗成分 

院舍防疫注射計劃在 2017/18 年度提供的疫苗包括以下成分： 

 類甲型/密歇根/45/2015 (H1N1)pdm09 病毒  

 類甲型/香港/4801/2014 (H3N2) 病毒 

 類乙型/布利斯本/60/2008 病毒 

 類乙型/布吉/3073/2013 病毒 

院舍防疫注射計劃2017/18採用的是滅活流感疫苗。 

 建議劑量 

9歲或以上人士，每年都要接種一劑季節性流感疫苗。 

為確保對季節性流感產生足夠的免疫力，凡9歲以下從未接種過季節性流感疫苗的兒童，建議應接種兩劑季節

性流感疫苗，而兩劑疫苗的接種時間應至少相隔四個星期。在2016/17年度或以前曾接種季節性流感疫苗的9歲

以下兒童，在2017/18年度只需接種一劑疫苗。 

 誰不宜接種滅活季節性流感疫苗 

對曾接種的滅活流感疫苗或其他疫苗成分有過敏反應的人士，都不宜接種滅活季節性流感疫苗。對雞蛋有輕度

過敏的人士如欲接種流感疫苗，可於基層醫療接種滅活流感疫苗，而曾對雞蛋有嚴重過敏反應的人士，應先由

過敏學／免疫學專科醫生就雞蛋敏感進行評估，並因應臨牀需要，由過敏學／免疫學專科醫生接種滅活流感疫

苗。至於出血病症患者或服用抗凝血劑的人士，應請教醫生。如接種當日因病發燒，可延遲至病癒後才接種疫

苗。 

 孕婦為何應接種季節性流感疫苗 

孕婦接種流感疫苗可減少孕婦及嬰兒患上急性呼吸道感染的機會。世界衞生組織認為孕婦接種滅活季節性流感

疫苗是安全的，現時並沒有證據顯示婦女接種滅活流感疫苗（即使在妊娠第一期）會對胎兒造成不良影響。不

過，由於減活流感疫苗含有活性病毒，孕婦不應接種減活流感疫苗。如孕婦有疑問，可向婦產科醫生查詢。院

舍防疫注射計劃2017/18採用的是滅活流感疫苗。 

 滅活季節性流感疫苗可能有的副作用 

滅活季節性流感疫苗十分安全，除了接種處可能出現痛楚、紅腫外，一般並無其他副作用。部分人士在接種後

6至12小時内可能出現發燒、肌肉疼痛，以及疲倦等症狀，這些症狀通常會在兩天內減退。若持續發燒或不適，

請諮詢醫生。如出現風疹塊、口舌腫脹或呼吸困難等較為罕見的嚴重過敏反應，患者必須立即求醫。 

一些罕見但嚴重的不良情況也可能在接種流感疫苗後出現，如吉-巴氏綜合症（每100萬個接種疫苗的人士中約

有一至兩宗個案），以及嚴重過敏反應（每分發1000萬劑疫苗中有9宗個案）。不過，接種流感疫苗與這些不

良情況未必一定有因果關係。有研究顯示在感染流感後出現吉-巴氏綜合症的風險（每100萬個感染者有17.20

宗個案）遠比接種流感疫苗後（每100萬個接種疫苗的人士中有1.03宗個案）為高。 

此頁由服務使用者保存 



肺炎球菌感染及疫苗 

肺炎球菌感染泛指由肺炎鏈球菌（或肺炎球菌）引致的疾病。雖然肺炎球菌一般只會引起較輕微的病症如竇炎

和中耳炎，但它亦可引致嚴重甚至致命的侵入性肺炎球菌疾病如入血性肺炎、敗血病和腦膜炎。幼兒及長者患

上侵入性肺炎球菌疾病後病情通常較為嚴重。肺炎球菌感染一般以抗生素治療。由於此病菌對抗生素的抗藥性

逐漸增加，因此預防肺炎球菌感染比治療更為重要。接種肺炎球菌疫苗是預防肺炎球菌疾病其中一種最有效的

方法。 

於2017/18院舍防疫注射計劃下，政府會提供13價肺炎球菌結合疫苗(PCV13)及23價肺炎球菌多醣疫苗(23vPPV)

給符合資格接種的院友。凡居住在安老院舍，以及居住在殘疾人士院舍而年滿65歲： 

(1) 如曾經接種過 23 價肺炎球菌多醣疫苗的院友，於接種 23 價肺炎球菌多醣疫苗一年後，均可獲安排免費

接種一劑 13 價肺炎球菌結合疫苗。 

(2) 如曾經接種過 13 價肺炎球菌結合疫苗的院友，於接種 13 價肺炎球菌結合疫苗一年後，均可獲安排免費

接種一劑 23 價肺炎球菌多醣疫苗。 

(3) 如從未接種過 13 價肺炎球菌結合疫苗或 23 價肺炎球菌多醣疫苗的院友，均可獲安排免費接種 13 價肺

炎球菌結合疫苗，並於接種 13 價肺炎球菌結合疫苗一年後，免費接種一劑 23 價肺炎球菌多醣疫苗。 

 誰不宜接種肺炎球菌疫苗 

如曾在接種肺炎球菌疫苗後或對該疫苗的成分或含有白喉類毒素的疫苗出現嚴重過敏反應，則不應繼續接種。

在許可的情況下，應在進行脾臟切除手術前最少兩周完成肺炎球菌疫苗接種。在進行癌症化療或電療期間不應

接種肺炎球菌疫苗。 

 13 價肺炎球菌結合疫苗 (PCV13) 可能會出現的不良反應 

13價肺炎球菌結合疫苗已獲證實安全。常見不良反應包括接種疫苗部位可能在接種後短時間內出現輕微腫脹及

疼痛，但大部分反應在兩天內會自然消退。一些可能會出現輕微發熱、疲勞、頭痛、發冷或肌肉疼痛。在針口

位置出現嚴重的疼痛或移動手臂困難是非常罕見的。 

 23 價肺炎球菌多醣疫苗 (23vPPV) 可能會出現的不良反應 

肺炎球菌疫苗已獲證實安全。常見不良反應包括接種疫苗部位可能在接種後短時間內出現輕微腫脹及疼痛，但

大多會在兩天內自然消退。發燒、肌肉痛及其他更嚴重的局部反應並不常見。 

 肺炎球菌疫苗可否與季節性流感疫苗一同注射 

肺炎球菌疫苗可與季節性流感疫苗一同接種，但應使用不同針筒在不同部位注射。 

收集個人資料目的 

收集資料的目的 

1. 所提供的個人資料，會供政府作下列一項或多項用途： 

(a) 開設、處理及管理醫健通(資助)戶口，注射費付款，以及執行和監察院舍防疫注射計劃，包括但不限於通過電子

程序與入境事務處的數據核對； 

(b) 作統計和研究用途； 以及 

(c) 作法例規定、授權或准許的任何其他合法用途。 

2. 就是次到診所作出的疫苗接種記錄，可給公營及私營醫護人員取得，作為決定及提供服務使用者所需要的醫療服務的

用途。 

3. 提供個人資料乃屬自願性質。如果你不提供充份的資料，可能無法在此計劃下獲得疫苗接種。 

接受轉介人的類別 

4. 你所提供的個人資料，主要是供政府內部使用，但政府亦可能於有需要時，因以上第 1、2 段所列目的而向其他機構

和第三者人士披露。 

查閱個人資料 

5. 根據《個人資料（私隱）條例》第 18 和第 22 條以及附表 1 保障資料原則第 6 原則所述，你有權查閱及修正你的個

人資料。本署應查閱資料要求而提供資料時，可能要徵收費用。 

查詢 

6. 如欲查閱或修改有關提供的個人資料，請聯絡：九龍亞皆老街 147C 四樓衞生防護中心疫苗計劃辦事處行政主任   

電話號碼：2125 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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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舍編號 

衞生署  

院舍防疫注射計劃 

疫苗接種同意書 

醫健通(資助)系統交易編號 

              （由院舍填寫） 
1. TR 

2. TR 
  

接種記錄 

2017/18 年度 

接種日期 

(日/月/年) 過往接種記錄 
最近一次接種

日期 (月/年) 
(三價)季節性流感疫苗 /   / 

季節性流感疫苗 / (四價)季節性流感疫苗 /   /  

13 價肺炎球菌結合疫苗 / 13 價肺炎球菌結合疫苗 /   / 

23 價肺炎球菌多醣疫苗 / 23 價肺炎球菌多醣疫苗 /   / 

（由到診註冊醫生填寫） 到診註冊醫生姓名： 

 

注意： 

 

 

1. 請用黑色或藍色筆以正楷填寫本同意書。 

2. 填妥的同意書須於接種日期最少十個工作天前交予到診註冊醫生，以透過醫健通(資助)系統查核服務使

用者的疫苗接種記錄。 

3. 到診註冊醫生須於接種疫苗後妥善保存同意書的正本。 

甲部 服務使用者個人資料 （以身份證明文件所載者為準） 

姓名                      （中文）                                        (英文） 

中文電碼

（如適用） 

 

 

 

 

 

 

 

 

  

 

 

 

 

 

 

 

  

 

 

 

 

 

 

 

  

 

 

 

 

 

 

 
 

性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日  月  年 
 

 

身份證明文件 （請選擇下列其中一項身份證明文件，並在適當的位置加上“  ”號及填寫所需資料） 

註：年滿十一歲的香港居民必須填寫香港身份證或豁免登記證明書。 

 香港身份證號碼  
 

 

 

  

 

 

 

 

 

 

 

 

 

 

 
(  

 
) 

 

簽發日期 

 

 

 

 

          

日  月  年 

 

 豁免登記證明書編號 
 

 

 

 

 

 

 

 

 

 

 

 

 

 

 

 

 

 

 

 

 

 

 

 

 

 

 

 

 

 

 

 

 

 

 

檔案編號 
  

 

 

 

 

 

 

 

 

 

 

 

 

 

 

 

 

 

 

 

 

 

 

 

 

 

 

 

 

 

 

 

 

 
 

豁免登記證明書上的 

香港身份證號碼 
 
 

 

 

  

 

 

 

 

 

 

 

 

 

 

 
(  

 
) 

 

簽發日期 

 

 

 

 

          

日  月  年 

 

 香港出生證明書登記號碼  
 

 

 

  

 

 

 

 

 

 

 

 

 

 

 
(  

 
) 

 

 香港特別行政區 

回港證號碼 
 
 

 

 

 

 

 

 

 

 

 

 

 

 

 

 

 

 

 

簽發日期 
 

 

 

 

  

 

 

 

  

 

 

 

 

 

 

 

日  月  年 

 

 香港特別行政區簽證 

身份書號碼 
 
 

 

 

 

 

 

 

 

 

 

 

 

 

 

 

 

 

 

簽發日期 
 

 

 

 

  

 

 

 

  

 

 

 

 

 

 

 

日  月  年 

 

 香港居留期許可證 

(ID 235B)出生記項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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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准逗留至 
 

 

 

 

  

 

 

 

  

 

 

 

 

 

 

 

日  月  年 

 

 非香港旅遊證件號碼 
 

 

 

 

 

 

 

 

 

 

 

 

 

 

 

 

 

 

 

 

 

 

 

 

 

 

 

 

 

 

 

 

 

 

 

 

 

簽證／參考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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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死登記處發出被領養兒

童的領養證明書記項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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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 承諾及聲明 [只須填寫第（一）至（四）其中一項] 

如服務使用者是十八歲或以上、精神上有行為能力，請填寫第（一）部分。 

如服務使用者是十八歲以下或精神上無行為能力，請填寫第（二）部分。 

如服務使用者是十八歲以下或精神上無行為能力而院舍未能聯絡其家長／監護人，請填寫第（三）或（四）部分。 

（一）供服務使用者填寫                                       （請在適當的位置加上“ ×  ”號） 

 本人為安老／殘疾人士院舍的職員，現同意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  或 

 本人為  安老  殘疾人士 院舍的院友／宿生，現同意接種以下疫苗： 

 季節性流感疫苗  13 價肺炎球菌結合疫苗  23 價肺炎球菌多醣疫苗 

本人在此同意書中所提供的資料全屬真確。本人同意把此同意書的個人資料及向醫護人員所提供的資料供政府用

於收集個人資料目的所述的用途。 

服務使用者簽署 

(如不會讀寫，可印上指模；

而見證人須填寫丙部） 
 日期               

（二）供服務使用者的家長／監護人填寫                         （請在適當的位置加上“ ×  ”號） 

本人確認以上服務使用者為  安老  殘疾人士 院舍的院友／宿生，現同意以上服務使用者接種以下疫苗： 

 季節性流感疫苗  13 價肺炎球菌結合疫苗  23 價肺炎球菌多醣疫苗 

如服務使用者是九歲以下，並從未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本季度可接種兩劑季節性流感疫苗。如在以往季度已接

種季節性流感疫苗，本季度只需接種一劑（即單劑）季節性流感疫苗。今次是： 

 單劑季節性流感疫苗  第一劑季節性流感疫苗  第二劑季節性流感疫苗 

本人在此同意書中所提供的資料全屬真確。本人同意把此同意書內服務使用者的個人資料及向醫護人員所提供的

資料供政府用於收集個人資料目的所述的用途。 

家長／監護人簽署 

(如不會讀寫，可印上指模；

而見證人須填寫丙部） 

 

家長／監護人姓名        

香港身份證號碼或 

社會福利署職員編號 
      

與服務使用者的關係  家長  監護人 日期       

（三）供服務使用者的親屬填寫                                  （請在適當的位置加上“ ×  ”號） 

本人曾嘗試但未能聯絡服務使用者的家長／監護人，並同意安排為服務使用者接種以下疫苗： 

 季節性流感疫苗及／或  13 價肺炎球菌結合疫苗 或  23 價肺炎球菌多醣疫苗 

親屬簽署  親屬姓名  

與服務使用者的關係        日期       

香港身份證號碼 (例：A123)       

（四）供院舍負責人／主管填寫  

本人曾嘗試但未能聯絡服務使用者的家長／監護人以安排為服務使用者接種疫苗。 

院舍負責人／主管簽署  院舍印鑑 

院舍負責人／主管姓名  

職級  日期       

 
丙部 供見證人填寫（如適用） 

本人見證此同意書已在服務使用者或服務使用者的家長／監護人面前朗讀及解釋。 

見證人簽署  見證人姓名        

香港身份證號碼 (例：A123)        日期        


